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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促進教學績效及學術研究風氣、落實教師輔導職責並加強行政

業務推展，訂定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規則(以下簡稱本規則)。 

第 二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及職員工，除例差假外，每週應到校上班五天。 

護理科全職校外實習指導教師於學期間，週一以每個月返校一天為原

則，得視技術監考及護理科科務需求配合出席。 

各單位一、二級主管免簽到退(打卡)外，其餘人員均應按時親自打卡(助

理教授以上教師親自簽到)。 

寒暑假上班另行訂定之。 

第 三 條 一、專任教師及職員工上班時間為 8時至 12時，13時 00分至 17時

00分，上班 8小時。(另配合朝會提早到校)。 

二、護理科專任教師授課專業實習課程指導實習期間之上班時間由單

位主管依實習醫院規定安排。 

三、各處室得視業務需求，經校長核准後，安排夜間及假日輪值，並

由各處室至線上差勤系統申請補休。 

四、其他業務性質特殊單位，由各單位主管依業務需求另訂上班時間，

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登錄線上差勤系統。 

第 四 條 教職員工於規定時間前後離校或未到校者，視為早退或遲到，二十分

鐘以上未經請假者，視同曠職。遲到、早退經學年累計五次者，視同

曠職一日。 

第 五 條 遲到者如係交通工具誤點或有其他特殊原因，經申訴理由報請校長核

准後得視為不遲到。 

到、離校未打卡者，每學期漏打卡登錄記錄以一次不予列計後，每三

次漏打卡視為遲到一次；漏打卡登錄記錄，需於隔日 7日(含例假日)

內完成補辦，並附上到校相關證明。 

第 六 條 教職員工若因故必須離校或不克到校者，應依規定請假。未請假或未

依規定程序完成請假手續者，以曠職論，並按日扣除薪俸，連續曠職

四日(含)或學年累計十日(含)者，應予解聘或免職。 

第 七 條 教職員工應參加學校集合、會議及活動。學校辦理重大活動，不得申



請休假。未上班日全體教職員工應視任務機動待命。 

第 八 條 管理打卡簽到人員，應依規定確實負責辦理，如管理人員因差假外出

時，由業務代理人代理。 

第 九 條 寒暑假或其他假期中，凡規定應到校工作之教職員工，依本規則第二

條第二項辦理。 

第 十 條 教職員工出勤資料作為考核之依據，違反本規則情節重大者，由人事

室報請校長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或人事評議委員會議處。 

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